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彈出式與誘導式廣告，常見誇張或聳動標語，誘使民眾點擊後衍生消費爭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院臺專字第114001269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27-66）

羅委員關於彈出式與誘導式廣告衍生消費爭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政府已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詐防條例），並於第3條規定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事項。又依詐防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網路廣告平臺業者刊登或推播廣告不得含有涉及詐欺之內容及應建立相關管理措施；網路廣告平臺業者經通知刊登或播送之內容涉及詐欺犯罪嫌疑應採取之作為，應主動或依司法警察機關、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24小時內，移除、限制瀏覽、停止播送該廣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處置。同條例第39條及第40條規定，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違反上開規定，由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處罰。

二、數發部依詐防條例規範已納管4家網路廣告平臺業者、7個經營平臺，如納管之網路廣告平臺出現疑似詐騙廣告，民眾可將疑似詐騙網址通報該部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經確認後即通知業者下架；如通報係一頁式詐騙廣告，則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依詐防條例第42條規定，令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IASP）停止解析或限制接取。經濟部亦積極協調四大超商業者建立詐騙包裹退貨退款處理機制，各大超商已提供防詐騙服務專線或線上申訴平臺，自本（114）年1月1日至7月31日止，受理爭議包裹計10萬9,673件，協助退貨退款6萬2,681件。

三、另網際網路內容包羅萬象，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刊載違法或不當內容衍生之後續問題，依本年6月25日通傳會公布之「網際網路內容管理基本規範及分工原則」，我國對於網際網路內容之管理與實體社會管理方式相同，係由各法令規定之主管機關依權責處理，如廣告涉及廣告不實，將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查處；消費者購物涉及消費爭議，則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辦理；若廣告出現電子煙、醫療器材等，由衛福部依「菸害防制法」、「醫療器材管理法」查處；如訂房發生消費爭議，由交通部觀光署處理等。數發部已建立「網路平台刊登或販售違法商品下架處理聯防平臺」，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電商公協會、4家納管之網路廣告平臺業者（Google、Meta、TikTok、Line）及4家大型C2C業者（Yahoo、蝦皮、露天及旋轉拍賣）等，公私協力，共同組建聯防機制，迄今已召開4次聯防會議，協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電商、網路廣告平臺對接，加速相關案件處理效率，具體作為包括協助衛福部下架電子煙相關商品、協助交通部下架偽造車牌或自駕神器等，以保障民眾權益並避免觸法。

四、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下簡稱刑事局）前於本年4月及5月先後蒐報未揭露出資者之涉詐廣告案件，經數發部審查，已分別依防詐條例對Meta公司裁罰100萬元及1,500萬元，為詐防條例施行後之重大裁罰案例。另鑒於Facebook上部分廣告出資者持續重複投放詐騙廣告，為督促業者落實源頭管理及完善廣告事前審查，刑事局目前正蒐整該類詐騙廣告之投放情形，俟資料完備後再行函請主管機關依法裁罰。

五、考量彈出式與誘導式廣告透過新興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刻意捏造及散布不實訊息，恐嚇或誘使民眾為一定行為，已嚴重干擾民眾生活與社會秩序，更衍生潛在消費爭議，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針對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如：刑法第251條、第313條特別對於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具傳送影響物價之不實資訊或損害他人信用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刑法第339條之4處罰藉由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罪，或以深偽技術犯詐欺罪之行為，另詐防條例第43條以下有特別加重處罰規定）者，亦將積極查辦，以遏止不法，減少民眾損害。

（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宇甄就臺美關稅談判之進程、方針、原則及臺灣產業可能遭受之衝擊影響評估專案報告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院臺施字第1140012979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9月18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2990號　專案報告質詢1號）

許委員就臺美貿易談判相關保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查復如下：

一、臺美關稅談判沒有所謂「黑箱」，國際經貿談判慣例係於談判細節未底定前，不會完整對外說明，包含我國在內與美國洽談對等關稅之國家均與美國簽署相關談判保密協議，若於談判完成之前提早公布談判細節，可能影響正在進行中之談判，亦可能損及我方本身利益。

二、過去4次之實體磋商後，談判團隊均發布新聞稿以對外說明談判進度與觸及之議題，行政院及相關部會亦受貴院邀請向國會報告談判進度。另經濟部、農業部及勞動部亦持續與業界座談，掌握業者意見，並助外界瞭解談判之進程。

三、我方在實體談判及視訊會議，一再向美方表示，依據「條約締結法」，未來一旦與美方達成協議，會將協議送我方國會審議。因此未來一旦與美方達成協議，行政團隊會立即向國會與社會以公開透明方式完整說明協議內容，並將完整協議文本送交貴院審議，亦將同時提出衝擊影響評估。

（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倩綺就臺美關稅談判之進程、方針、原則及臺灣產業可能遭受之衝擊影響評估專案報告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9月24日院臺施字第1140012980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9月18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2990號　專案報告質詢2號）

林委員就有關臺美關稅談判涉及我國食安、農業、產業安全及談判透明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單位）查復如下：

一、有關堅守食安與農業底線方面：美國每年都會對各國公布年度貿易障礙（NTE）報告，並依照報告內容與主要貿易夥伴進行協商，該報告內容包含美方長期對我關切之非關稅議題。針對相關議題，政府始終秉持「國家及產業利益，國民健康及糧食安全」等四大原則，持續與美方溝通，並在符合科學證據、國際標準、國際經貿規範求取平衡，持續與美方協商。

二、有關232條款與產業利益之保障方面：

(一)有關半導體232條款關稅，我國已於本（114）年5月7日向美國商務部提交公開意見書，並公告於商務部網站。目前美方尚未正式發布對課稅範圍與方式等，談判小組會持續就232條款及相關臺美供應鏈議題與美方持續磋商。

(二)美方在本年7月31日公布我對等稅率自32%調降至20%之暫時性稅率，為談判階段性結果。臺美尚未達成協議，一方面是因時程因素尚未能進行最終總結性會議，另一方面則是我國為美國第6大貿易逆差國，民國113年貿易逆差達739.2億美元，其中9成來自半導體、資通訊產品、電子零組件等資通訊（ICT）產業，涉及美方正在進行之232條款調查，美方相關關稅政策尚在研議中，因此臺美雙方需要更多時間持續溝通232條款相關議題及供應鏈合作。

(三)我方後續談判目標，將爭取更有利、更合理之對等關稅，以及一併磋商232條款，在達成對等關稅協議過程當中，我方亦會努力爭取不以疊加既有稅率之方式計算。

(四)目前因雙方仍在談判中，遵循國際經貿談判慣例及臺美保密協議，現階段無法對外透露過多細節內容，以免影響談判結果。但針對談判議題，我方始終秉持前述四大原則與美磋商，不會犧牲產業利益。

(五)有關軍購議題，我方向美方表達賴總統本年2月已宣示未來國防預算要達到逾GDP3%以上目標，因此雙方未進一步討論。

三、有關談判資訊透明與國會監督方面：

(一)臺美經貿工作小組在歷次赴美談判後，均於第一時間以新聞稿對外說明談判進度、談判議題等。行政院及相關部會亦應貴院要求進行多場專案報告並隨時依委員要求提供書面回覆，說明談判進度。在產業溝通部分，經濟部、農業部及勞動部等亦主動召開產業溝通會議，以掌握產業意見並提供協助。

(二)前述貴院及產業溝通均會持續進行，未來一旦與美方達成最終協議，行政部門即會向貴院及社會完整說明協議內容，並將協議文本送交貴院審議。



